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及其对主体价值抉择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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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的《论语说》在经典诠释上，就其人性论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色言，仅是“背景”而非论述

重心。在《论语说》中，苏轼更多是以儒家为本位的立场，对《论语》文本中出现的各种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以

及各实际情境进行辨析，此种诠释特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儒家做为现代人主体价值抉择之核心

与根源性依据的思考，具有正面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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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书艺作品探讨苏轼精神面貌与思想内涵的相关研究，由此彰显的苏轼的人格特质与生命精神
更多是偏于道佛的。然而，苏轼对儒家经典极为重视，如其言“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
书，即觉此生不虚过”①。审视苏轼的儒家经典诠释，《论语说》虽于当时颇受关注，然因亡佚较早，后经
过当代学者之辑补，才始有可研究之文本。而当代学者论《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多关注于其与苏辙《论
语》诠释之关联、辩孟、三教合一思想的展现等面向。本文以此为基础，再思《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发掘
其中对于主体价值抉择的意义。

一、苏轼《论语说》的经典诠释意义

当代苏轼研究对《苏氏易传》与《东坡书传》已积累相当成果，唯《论语说》一书因佚失已久，无法成
为研究对象。苏辙于《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载:

先君晚岁读《易》……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徽言，

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
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②

近年来，经过学者的重新辑补，此“发孔氏之秘”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论语说》初稿完成于苏轼
贬黄州时期，定稿于海南时期; 成书后，南宋至金元诸儒对《论语说》的引用与讨论非常普遍，最著名如
朱熹; 但明万历期间此书已难寻，焦竑刻《两苏经解》时已不见此书; 至明末清初此书已佚失，清末张佩
纶曾经从各家文集中作过辑本，但未流传下来; 直至四川大学卿三祥、马德富分别对《论语说》进行辑佚
补苴工作，后舒大刚等人以卿、马之辑本 130 余条为基础，又于宋、金人的文献中发现苏轼《论语》解说
资料 40 余条，且广泛搜集北宋至清人的有关文献，对其中引、论说《论语说》的资料辑出，附录于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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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于《三苏全书》以及今《三苏经解集校》之中。① 目前我们所见之版本是否即可视为苏轼的《论语说》?

正如陈盈瑞指出:“卿、马、舒三氏的辑佚虽有功于学林，所辑者实总括了今存苏轼对《论语》的意见，不
尽为《论语说》的内文。”②在文献佚失已久的状况下，今人所辑补之《论语说》是否为苏轼《论语说》原本
内容实难以确认，但可视此版本是以《论语说》为主体扩及其《论语》诠释相关文献的详细资料辑录，进
而展开经典诠释层面的相关研究。
《论语》作为儒学圣经，在宋明时期为儒家经典诠释的重要文本，苏轼的《论语说》在宋明仍流传可

见之际，对于当时的影响不可忽略。譬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 14 条论及《论语说》，在《论语集注》与
《论语或问》中引证苏轼之说有 52 处，即可显见此情况。③ 三苏所代表的蜀学，与一般所谓宋明理学，如
蔡方鹿所言均属于讲义理、轻训诂的宋学，与汉学有别，④但三苏蜀学与二程洛学在儒家义理的许多层
面又有差异，其最根基者在于二者面对佛老之态度。宋明理学的基源问题为对佛教思想之否定以及摆
脱汉儒传统，以归向先秦儒学之本来方向。⑤ 对苏轼所代表的蜀学而言，与多数儒者在对汉儒之反动的
立场上有一致观点，然宋明儒者欲建构完整形上学心性论体系以对抗佛道理论的危机意识，却少见于蜀
学思想家，“三教合一”成为蜀学的思想特征。从儒者身份出发，蜀学虽接受佛老思想，但其以儒家思想
为内核的意识是不容忽视的。⑥ 因此，透过现今所辑录的《论语说》文本，从儒学视域出发，一方面可理
解苏轼个人思想内涵与生命精神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可藉此理解有宋以来儒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面貌。

回到苏轼之生命历程，《论语说》之撰写始于苏轼贬黄州时期，一般对苏轼的解读，此时苏轼经历了
乌台诗案与贬官的挫折，在黄州的生活困顿，因而思想上转向佛道寻求精神之慰藉。那么，在《论语说》
此儒家本位的经典诠释著作中，是否展现了苏轼学术思想与生命情调的转向? 在此基础上，苏轼对《论
语》的诠释，又是否显现出其独特的方法论意识，得以显现其《论语》诠释的核心价值与特色? 另外，响
应贬官黄州之生命经历，苏轼虽然有大量诗文作品显现出了旷达洒脱的佛道精神，但在儒家本位的经典
中，又描绘出什么样的儒者型态? 而此种儒者型态，再关联于现代世界的价值多元与游移以及生命的困
顿与无力，可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论述与自我转化的资源? 此亦为现今探究《论语说》经典诠释特色可
扩展之面向。

二、再思《论语说》的诠释特色与方法

从当代学者进行辑补工作始，对《论语说》的研究亦随之展开，且与在未有《论语说》文本之时对苏

轼思想研究的参照下，当代学者对《论语说》的理论内容展现出三个共同关注。
其一，苏轼苏辙对《论语》诠释之相承以及《论语说》对当时之影响。苏辙《论语略解》、苏轼《论语

说》、苏辙《论语拾遗》可谓一脉相承，苏辙晚年撰《论语拾遗》之起因是对《论语说》的“意有未安”，然
27 条《论语拾遗》中，苏辙引用并讨论相互观点差异者仅有 3 条。《论语说》完成后，颇受当时学者关
注，如尹焞与杨时的批评以及朱熹的大量引用。如朱熹言:“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
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但中间须有些漏绽出来。”⑦另外，朱熹将后世之解经者分为“儒者之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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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禅者之经”三类，并将苏轼列为“文人之经”。① 因此，对于《论语说》的定位，一般认为其在宋代当
时应有一定影响，然亦颇有争议且在理论上似乎并无特出价值。

其二，《论语说》中有多处对孟子之辩难。《论语说》之辩孟在当时颇受关注，如南宋余允文《尊孟续
辨》中录《论语说》辩孟 8 条，然《四库全书总目》对余允文《尊孟辨》( 包括《续辨》) 的评价是“其亦窥伺
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②。可见，就外缘因素之理论情境，当时对先秦儒家经典的
重视与诠释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兴趣; 然就内缘因素的理路发展上的事实是，思想家们依循各自不同的背
景知识与问题意识，对经典各有不同解释，甚至产生对经典文序的调整更动，以及对经典内容与儒家圣
贤的不同评价。《论语说》的辩孟，在儒家道统观逐渐建构且趋向稳固的同时，与“理学”的对立与差异
因此突显。③ 就义理内涵层面言，如当代学者的分析，显现出在人性论之区别。④ 在理学家普遍将孔孟
视为共同脉络的材料，且基于此建构以性善为基础的人性论与形上学体系时，苏轼则将其各自安置分别
检视。不过亦有学者如陈盈瑞认为，苏轼的辩孟实为一种“可辩而不可非”的情境，苏轼之辩孟与理学
在思路的差异，就根基性层面言，仍不离其三教合一的观点带来的影响，⑤并依此对孔孟或其他儒家圣
贤进行人物境界的评价。

其三，《论语说》显现的三教合一特色。乔芳根据《论语说》对“思无邪”之诠释与苏轼诠释“思无
邪”的其他文本，指出苏轼所言的“思而无邪，无思而虚通澄明的境界”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
为一”的“物我同一”境界契合。⑥ 唐明贵以同样方式分析了苏轼如何透过儒释道三家思想解决“有思”
与“无思”的问题。⑦ 杨胜宽则提到，苏轼在“思无邪”之解释中提到孔子对《诗》的诠释，如苏轼言“取其
会于吾心者，断章而立之”⑧，是一种由“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演变，并强调此种诠释为经学阐释
学上的进步，使得经典焕发出时代的生命活力。⑨ 此说为理解苏轼《论语》诠释的重要视角。

以当代学者对《论语说》的这几项共同关注为参照，再进入《论语说》现有的文本进行梳理，在文本
的理论内涵呈现上，就会发现两个解释上的困难:

一是当代学者立论在文本证据上的不足。上述除第一点客观呈现苏轼《论语说》在当时的影响与
评价，后面两点虽直接响应一般所认为的苏轼在儒家思想层面的特点，但就《论语说》文本而言，实则并
无太多对人性论的理论关注与受到佛老思想影响的诠解，虽然相关的理论阐述在苏轼的其他文本中可
得见。例如，在《子思论》( 1061) 中，苏轼即有辩孟与对人性论立场的思考，且认为孟子性善、荀子性恶、
杨雄性善恶混，均是“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10之论。又如，解《论语》“思而不学”时，苏轼言
“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11，回应《子思论》文中对历代儒者在人性论上之立论与
争辩的批判。回到《论语》中，孔子论性实则“未有必然之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
语·公冶长》) ，因此孟、荀、扬等秦汉以来的各种人性论立场，都是一种“废学而徒思”“不求精而求异”
的显现。而苏轼对此些观点更细腻的诠释，基本不在《论语说》的文本中。

二是苏轼自身方法论意识并不明显。苏轼之论或许如苏辙言是“发孔氏之秘”，然就今所掌握的
《论语说》文本，“发孔氏之秘”是否为孔氏本旨? 是否能解析出苏轼《论语》诠释的方法论意识与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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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杨胜宽所言，苏轼的《论语》诠释展现出一种“六经注我”的经典阐释性格，但相关问题仍有待厘清。
以下，再从上述当代学者的几项关注而收摄为两脉络进行分析: 一是苏轼《论语说》受佛道影响的

问题，二是苏轼与他人诠释的差异问题。
( 一) 从苏轼《论语说》受佛道影响看
就苏轼《论语说》受佛道影响的层面来看，检视《论语说》文本与当时儒者的相关讨论，兹以以下几

条为例:

第一，在《论语·为政》“思无邪”之论中，苏轼言:“凡有思者，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何能使有
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 此孔子之所尽心也。”“思虑之贼人，微而无间……不思之乐，不可名
也……《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愿学焉。《诗》曰:‘思无邪。’”①朱熹批评此论“非穷神知化，未足
与议也”②。王若虚《滹南集》则指出此论“流于释氏，恐非圣人之本旨”③，并引证杨时对苏轼此诠释之
批判。杨时引证《书经》“思曰睿、睿作圣”与《论语》“君子有九思”说来反驳“有思皆邪”的观点，“无
邪”意指“止于礼义”而非“无思”，因此苏轼之解实非孔子之心，而是苏氏之凿。此处苏轼立论确实有佛
道对有思与无思之辩的思想色彩，但从文本的问题意识检视，“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的思考
进路，不仅以“不思”解决思之邪，且“无思”( 不思) 是一种工夫的锻炼与境界的跃升，以达成对“思而无
邪”的儒家问题的解决。

第二，在《论语·述而》“志于道”之论中，苏轼言: “无求无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谓心勿忘。据
者，可求可作之谓也。依者，未尝须臾离。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则物莫能留; 而游于艺，则道
德有自生矣。”④以“无求无作”解“志”且以游于艺为“道德有自生”的诠释，虽有道家虚静无为工夫与万
物自生自化的思想痕迹，但更显明的是对孟子不动心境界所彰显的主体道德心的勿助勿忘工夫的连结。
此无求无作之志是心的贞定，落实于自身与对象物则为可求可作的具体之德，并能使主体心志坚持于此
高度不离间，而能体现仁德于主体之彰显。最后，苏轼解释的“游于艺”，主语似乎从主体转移到对象
物。在此境界上，物因此能随主体之操作而有适当位置，与主体发生关联然不滞留而影响主体，由此而
谓“道德自生”。实际上，苏轼在此的诠释更有儒家工夫论的发挥。

第三，在《论语·阳货》“为上知与下愚不移”之诠释中，苏轼提出与宋明理学殊异的人性论观点，主
张性虽是不可灭的，但是“可乱的”。孟子是“有见于性而离于善”，苏轼则言:

人性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

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 而扬雄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三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

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

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⑤

苏轼对孟子性善、荀子性恶、杨雄性善恶混、韩愈性三品说均不赞同，主张以才与性相配合的人性论
才符合孔子之说，人性的善是透过主体在经验世界中的实践过程而被显现并得以考察到的。⑥ 王若虚
《滹南集》则认为，苏轼对孟子之辨实非孟子原意，且为“近于释氏之无善恶”之说。⑦

苏轼在进行《论语》诠释时直截以佛老观点进行的辨析与涉入并不多，以上几则可为代表，但透过
文本又明显可见这些论说的儒家问题与观点其实更为核心。《论语说》的撰写始于苏轼贬黄州之时，
《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记载苏轼:“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憏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斯
亦通人之蔽也。”⑧三教合一的学术立场似乎是后世对苏轼思想的定论，如此便很容易习惯于此进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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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751 － 752 页。
［宋］朱熹:《论语精义》卷 1 下，《朱子全书》第 7 册，第 65 － 66 页。
［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752 页。
同上，第 769 页。
同上，第 803 页。
冷成金对苏轼的人性论有详尽说明，并将苏轼的人性论定调为“情本人性论”。(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 学苑出版

社，2004 年，第 156、167 页。)
［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804 页。
［清］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 4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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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标准产生对苏轼文本的前理解。然就《论语说》而言，在文本上大抵仅能说，佛老思想之影响像
是一种“背景”。相对地，当时学者对《论语说》的评判，就“是否流为佛老”之层面言也仅有几则，且这
些评论在义理上通常无清晰的辨析，仅为意见式的评论。

回到苏轼自身三教合一的立场，其思维与理论建构自是受佛老影响，但在《论语说》的诠释上，苏轼
并没有显示出其对佛老的理论兴趣，还存有将佛老理论契入《论语》诠释之企图。在《论语说》中，苏轼
的诠释是标准儒家式的，甚至与理学家有“是否合于孔子之说”的一致文本诠释标准，其差异在于理学
家将孔孟并观且放置在共同位置，苏轼则以尊孔为唯一标准，因此他对《论语》的理解与诠释兴趣在于
如何妥适地说清楚《论语》某些情境所表述的观点，以及辨析孔子之后的儒者各自在观点表述上的问
题。这就涉及苏轼与他人在《论语》诠释上的差异问题。

( 二) 从苏轼与他人的《论语》诠释差异看
就与他人在《论语》诠释上的差异看，苏轼与适时学者的不同见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与

苏辙《论语拾遗》之别，二是辩孟的问题。
首先，以苏辙《论语拾遗》为例。《论语拾遗》是苏辙对《论语说》的“意有未安”而撰，两者之间存在

前后的思想承继关系。例如，对“思无邪”之解释，苏辙“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
为而思之正也”①，与苏轼的进路一致。又如，对《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解释，苏轼与苏辙
的共同关注是“未闻道者”，苏轼言“未闻道者，得丧之际，未尝不失其本心，而况死生乎”②，指出未闻道
之人在面临危难之际，本心的放失终将影响其对困境处理的抉择; 而苏辙则言“苟未闻道，虽多学而识
之，至于生死之际，未有不自失也”③，表明从生命的各种危难甚至生死存亡的困境中，主体的价值抉择
与行动，若没有正确的依循，未闻道者( 本心之失) 为了保护主体的生存，自然难以依“道”( 道义 /仁义)

而行。可见，两苏兄弟在《论语》的某些观点上是一致的。
《论语拾遗》中还有三处苏辙对苏轼解经的批评，即“泰伯至德”“请讨陈恒”“子见南子及齐人归女

乐”。以《论语·泰伯》“泰伯至德”为例，苏轼认为泰伯让国之所以为至德，在于其让自己“名实俱亡”
以达到“乱不作”的效果，再比较宋宣公与穆公、鲁隐公与桓公之让，则是在让位的情境下失当的处置，

因而导致乱起而有征战杀伐。苏辙不同意苏轼的说法，指出鲁国之祸起于宣公摄政，宋国之祸起于大臣
公子挥与桓公好战，非让位导致，并引《左传》“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④之说，证明泰
伯“断发文身”的行为不在于“示不可用”，泰伯奔荆蛮后，透过对当地文化的融入以及引导周文化的浸
入，建立吴国，在此复制了周代的政治与文化制度，⑤由此可见泰伯的有所作为。

其次，以苏轼的辩孟为例。苏轼的某些论辩是对孟子文义的错误理解。例如，在对《论语·述而》
“富而可求”的诠释上，将《孟子·尽心下》的“口之于味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
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理解成孟子以食色为性，食色因此成为可求而得者，由此君子
只能用禁止的方式处理人性对食色的需求，又以仁义为命( 命定之命) 为不可求而得者，由此君子对仁
义的追求反而成为一种强求。实际上，《孟子》此论与苏轼的仁义可求而富贵不可求的理解是一致的，

孟子所言的口目耳鼻之于味色声臭是人之主体自然人性的需求，仁义礼智为命是天命之命而非命定之
命。又如，对《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的解释，苏轼批评《孟子》“大人者，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之说非“大人”，甚至特意忽视《孟子》后面“惟义所在”的重要原则。

更具特色的是，苏轼的有些辩论是就道德原则与实践上的不同而论。例如，第一，在《论语·颜渊》
“子贡问政”篇，苏轼以孔子的“去食存信”(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反对孟子“礼食轻重”⑥之论，认为
礼与信是绝对的道德原则，不可将其与食色等进行情境轻重的比较再进行抉择，主张礼、食之间“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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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834 页。
同上，第 759 页。
同上，第 835 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6 册，北京: 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832 页。
参见吴恩培:《句吴土著居民的文化特征和泰伯的“端委”以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3 期。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 不

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 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 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孟子·告子下》)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及其对主体价值抉择的启发

较其轻重”①。而孟子以嫂溺援之以手论以权释礼，苏轼则认为嫂溺之援根本上也是礼的原则。“叔嫂
不亲授，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②在此，苏轼似乎认为礼或信等道德原则基本上
在任何情境中都是可行的，因此对《孟子》就遭遇伦理困境而必须进行的权衡讨论是不赞同的。第二，

在解释《论语·颜渊》“子为政，焉用杀”时，苏轼强调“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因此批评孟子:“孟子言:
‘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后世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杀之。’故孔子不忍言之。”③苏轼将“不
劝杀”视为不可变更的道德原则，若原则可松动，就如同滑坡理论，终将导致规范性的失效与当权者掌
握话语权后的任意为之。第三，在《论语·魏灵公》“颜渊问为邦”篇，苏轼透过“放郑声，远佞人”之说，

批评《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对在上位者言“好世俗之乐、好色、好勇、好货”的无害。苏轼言:“使孟子
为政，岂能存郑声而不去也哉。其曰‘今乐犹古乐’，特因王之所悦而入其言耳。”④对苏轼而言，孟子说
服梁王的言说进路与治理上的操作方式破坏了根本原则。第四，在《论语·阳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的诠释上，苏轼藉此发挥其人性论主张，且批评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苏轼之论，显示出蜀学与其
他宋明理学家在人性论此基本范畴的差异。

总之，从苏轼、苏辙兄弟《论语》诠释的异同来看，从“泰伯至德”之论，到“请讨陈恒”与“子见南子
及齐人归女乐”，两人显现出的差异均是在儒学义理基础上，是对《论语》所载历史事件中各种失德事件
之归因的思考，对人物行为背后的价值准则或各种行动所彰显的伦理意义等的不同见解。从苏轼的辩
孟来看，排除义理上的理解问题，其大多的辩论实与前者类似，都是以儒家价值为共同信仰，但对各种伦
理原则与道德规范是否允许则就不同情境而有所调整，就论述方式、实践手段与实际道德困境之间该如
何思考而产生不同意见。因此，苏轼虽在人性论上与孟子有实际差异，但就文本内容而言，《论语》对人
性论的讨论是缺乏的，苏轼的《论语》诠释重点也不在此，而是对《论语》所提供的大量历史情境中的儒
家伦理原则与规范进行反思。

( 三) 小结: 从主体价值抉择看苏轼的《论语》诠释
如前所述，在《论语说》中，苏轼的诠释是标准儒家式的，《论语说》没有特别突出地以《论语》的某

一主旨或以某一主张为贯通，其方法论意识的特点，也没有呈现出一般学者所认为的苏轼对于儒释道三
教合一在理论阐释上的关怀，或是对宋代儒学发展中蜀学与理学就人性论或形上学立场差异的太多辨
析。释道呈现为一种“背景”，在某些诠释中被使用，儒与释道在此的关系或许可以“体 /用”范畴比拟
之，苏轼是以儒学意识为主体分析与接受道佛思想。⑤《论语说》中更多可见的，是一种苏轼以儒家为本
位的知识分子形象所显现出的学术立场，所彰显的是对以儒家价值为核心所推导出的伦理原则与实际
伦理情境判读的种种思索。苏轼的种种思索显示出其对当下生命遭遇的响应，此可再藉《论语》“吾未
见刚者”与“刚毅木讷，近仁”两则论“刚”之解来看，今本《论语说》辑补之文本可呼应苏轼日后所撰之
《刚说》。苏轼的主要立场是厘清所谓“好刚”实为“好仁”，临事的坚强不屈是要谨守不怠的，但亦因如
此，其云“建中靖国之初，吾归自海南，见故人，问存没，追论平生所见刚者，或不幸死矣”⑥。坚守立场与
原则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如其自身与友人之经历，但苏轼更厌恶为保身去破坏原则而产生的“大刚则
折”“宁忧其大刚而惧之以折”⑦此类避险存身的观点。最后，苏轼以儒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也”⑧，

从论命的外在客观限制解释“折”以明示“刚者必仁”之理。因此，苏轼生命情调的转折，或许即是在此
儒家本位意志的坚守下，流离颠沛的生命实情所进行的自我疗愈与调整，但他在《论语》诠释中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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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783 页。
同上，第 783 页。
同上，第 785 页。
同上，第 797 页。
唐玲玲与周伟民的《苏轼思想研究》一书中，对苏轼以儒家为基础，进而对道家与佛教思想的汲取，有详尽论析，但本书出版时间较

早，未以今所辑补之《论语说》为文本，不过就其已有文本的探讨，实可与《论语说》所辑补与展现的面貌直接对应。( 参见唐玲玲、周
伟民:《苏轼思想研究》，第 235 － 265 页。)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 11 册文集 2，第 1056 页。
［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762 页。
同上，第 7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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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种种伦理原则与情境的解析兴趣，对主体价值抉择的根基何在之问题的省思，亦密切贴合于其生命
实情之困境，显示出苏轼《论语》诠释的特色与视角。

朱熹将苏轼的解经归类为“文人之经”而非“儒者之经”，是以理学的立场将儒学进行区别，事实上
苏轼的儒者形象是无法否定的。若回到朱熹的理学立场来分别检视朱熹与苏轼，正如吕欣《朱熹论苏
轼之“文”》一文指出的，朱熹是立基于“文”之思想，对苏轼解经进行评述，在朱熹的立场上着重的是圣
人之“文”所承载的圣人之“心”、圣人之“道”，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先王之道”的承继，而苏轼解经则多
摒弃先儒注疏，展现出一种“矫枉过正，妄发臆断”的姿态; 朱熹站在理学立场对苏轼之解经( 文人之经)

与理学之解经( 儒者之经) 做出区别，实则苏轼与朱熹在本质上对道的认知与对“文”的厘定是不同
的。① 此文厘清了朱熹与苏轼在解经根基上的差异，也提到朱熹并非对苏轼进行全盘否定，只是在方法
论的意识上，两者确实有别，因此面对经典的解释操作时，自然显现出差异，此种差异不在于否定苏轼的
儒者形象，而是显现出朱熹与苏轼在问题意识与思路发展上的不同。就宋明儒学尤其是理学的相互辩
证标准而言，以“是否合于孔孟原旨”为理论建构与辩论原则的理学型态，在苏轼身上相对淡薄。“尊
孔”虽为苏轼《论语说》的准则，但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各种价值、道德原则、实际情境，主体价值抉择以
何为据，仍是需要探索的，因此《论语说》是“发孔氏之秘”而非“彰孔氏原旨”。

三、《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对主体价值抉择的启发

苏轼在《论语说》中展现的儒者型态，如何与其他文献以及各种文艺作品中的道佛精神与境界连结
呢? 关于此问题，亦可延伸进入以儒家角色对主体价值抉择问题的讨论之中。儒与释道如何形成一种
体 /用的串联，根植于主体价值抉择与对生命实情中的困顿与意义问题之思索上? 此可借杜保瑞在中国
哲学真理观中的适用性与选择性两面向为进路试论之: 在适用性面向所建构之“六爻架构”②之说，是对
中国哲学各家各派理论体系进行适用范围之确立，且消解了三教辨证问题; 在选择性面向，以儒家为最
大公约数统摄各家各派，使得儒释道三教虽各成真理，但可为价值抉择的个别主体应用于生命历程中解
决或抚慰其生命实境的种种遭遇与困顿。在苏轼身上，儒释道三教的合一，即展现出一个以儒家为最大
公约数的基本立场，儒释道三教各有其真理，可完整为一人格主体的终极价值依据; 若就人的社会性面
向，以对于体制与社会制度的维护为思考，此以儒家为最大公约数，亦即以儒家为本位，进而随个人悟性
与环境，发展出以儒家为主体结合各家的型态之用，也就是六爻架构的社会生态理论的实际效用，③此
种效用在苏轼身上显明可见。因此，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若以儒家为核心价值是一个不变的准
则，那么如何善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资源，将其整合于一个以儒家为核心价值的主体身上，苏轼可成为
供参照的范式。

然而，以儒家为终极价值，在价值观上固然可以稳固不移，但人生总有许多复杂的情境，有稳固的终
极价值，不代表主体在实际的生活中，甚至面临道德的两难困境时，主体的价值抉择与行动就毫无困难。
从《论语说》中许多文本所展现的讨论，可以见到各种以儒家价值为核心所推导出的伦理原则与实际伦
理情境判读间的思索，兹举以下几例:

其一，在《论语·学而》“父在，观其志; 父没，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解释中，过往
有此段主轴为“论孝”还是“观人”之争、有论志与孝的对象是父还是子之争，而苏轼的关注点在于“三年
无改”的解释，其言“可改者不待三年”“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父
之道”④。苏轼不赞同“三年无改父之道”为不可变动的原则，对于传统( 上一代) 沿袭的规范( 习俗)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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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吕欣:《朱熹论苏轼之“文”》，《中华文化论坛》2021 年第 2 期。
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其适用范围为何? 在此问题上，杜保瑞提出“六爻架构”之论，将六爻视为一“社会生态理论”，所谓“生态”指的

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对应《周易》六爻，恰好有各自适用的中国哲学理论( 墨儒庄老法佛) 对应。( 参见杜保瑞:《中国哲学的会

通与运用》，山东: 齐鲁书社，2020 年，第 45 － 49 页。)
同上，第 229 － 233 页。
［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750 页。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及其对主体价值抉择的启发

没有更动的理由当然可“无改”，然若理由不足，此规范在现代已有不适宜之处，那么该改则改。朱熹对
此论之解延续苏轼的思考且有进一步分析:

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尹氏( 尹焞) 曰:“如

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非其道，何待三年? 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①

东坡谓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待事

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东坡之语有所激而然，是亦有意也。
事只有个可与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处，自应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②

此便对我们面对传统中稳固的规范或原则，或许与今日之社会情境已有不契合之处时该如何是好
的思考进行了讨论。在尊重传统与过往之道德规范( 风俗习惯) 的立场上，由这里“无改父之道”所谓的
“孝”来言之，推迟修正过程是一种较适当的表现，显现的是一种不忍人之心，甚至在修正的手法与过程
中使人“不见改之之迹”，也是一种“三年无改”的表现。当然，若所面对的过往的原则或规范在现代是有直接
问题的，造成对人的桎梏，那么这种迁就或推迟是不必要的，也就回到了苏轼“可改者不待三年”的原则。

其二，再以《论语·微子》“殷有三仁焉”章与《论语·宪问》中召忽之死与管仲不死两则与人物事
件有关之诠释为例。在《论语·微子》“殷有三仁焉”章的解释中，苏轼认为，或许有人对微子、箕子、比
干三人面对同一困境其“居不相远，责宜若同”但各自却“去之、为奴、谏而死”有质疑，但三人实则“道一
而已，君子之出处语默，所以不同者，其居异也”③。基于对各自位置与处世应有的方式的明确认知，而
做出相应适宜的抉择与行动，亦导致不同的结果，而在价值根源上则是一致的“道一而已”，此“道一”或
可藉朱熹“同出于至诚恻怛”④来理解。另外，对《论语·宪问》中召忽之死与管仲不死的理解，子路与
子贡透过召忽质疑管仲不死为不仁，孔子则回以管仲仁之何在的解释，然而孔子之回应很容易导致读者
相对地反以召忽为不仁(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苏轼在此主张管仲与召忽均为仁，只是“时有大小
耳”，王若虚《滹南集》循着苏轼的诠释甚至提出“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之说不是
指召忽，而是“无名而徒死者”。⑤ 焦循针对《论语》以上两个情境有所分析:

孔子以管仲为仁，不取召忽之死，以为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渎而人莫之知。又云有杀身以成仁，

死而成仁，则死为仁; 死而不足以成仁，则不必以死为仁。仁不在死，亦不在不死，总全经而户证之可见

也。三人之仁，非指去、奴、死为仁也。商纣时天下不安甚矣，而微、箕、比干皆能忧乱安民，故孔子叹之，

谓商之末有忧乱安民者三人，而纣莫能用，而令其去，令其奴，令其死也。( 《论语补疏》) ⑥

可见，“杀身成仁”不该是不可更动的准则，以死明志首先要确认此“志”之真切与必要，因此，死或
不死不是判断是否为仁之标准。放在殷有三仁的情境中，朱熹言的“至诚恻怛”之心，从焦循的视角延
伸即是指三人能展现出“忧乱安民”之心以及相对应的行动，因而孔子称其为“仁”。

在以儒家为本位的价值立场上，苏轼或历代儒家解经之士，对《论语》中的各种道德原则与实际情
境，在诠释上实则有各种歧异。在根基处，“仁”是《论语》以为核心价值的共同准则。但在不同情境下，

如何厘定一个人的道德抉择与行动是“仁”抑或“不仁”? 能真实的回应于当下之实情，而非死守一绝对
原则与规范，是《论语说》对各种道德原则与实际情境的诠释所给予我们的示范。因此，在《论语说》中，

面对《论语》文本所讨论的各种实际情境，在某些伦理原则上( 如“信”“礼”“不劝杀”) ，苏轼认为没有更
动的空间，或是说对此些原则的遵守不会有产生道德两难困境的可能; 但更多的情况则展现为面对实际
情境中的更细致的分疏性思考，这里隐约有某种对根源性的或相对较细节的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社会规
范的区别，即强或弱道德原则的排序。

经过上述讨论可知，《论语》作为儒家圣经，实则为一开放性文本，在以“仁”为本的基础上，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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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72 页。
［宋］朱熹:《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309 － 310 页。
［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808 页。
［宋］朱熹:《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227 页。
［宋］苏洵、苏轼、苏辙撰，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下册，第 794 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蔡见元校:《论语集释》第 4 册，北京: 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611 － 1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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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同思想家所构筑的《论语》经解各有特色，且形成理论上的相互辨证，此种现象可用陈立胜借着讨
论王阳明与陈确的《大学》辨正时所点出的几个观点为参考: 其一，无论尊古、尊圣、尊经，实质上都是
“尊道”; 其二，解经说到底实为“解心”，因此，尊古、尊经、尊圣使任何言说保证了经典诠释的儒学性格，

反身、尊心则保证了儒学经典诠释的生存性特质，以及儒学在诠释性的认信过程中的创新与活力。① 苏
轼的《论语说》同样维持了儒学的本位性格，而“发孔氏之秘”的诠释方式，则显现为其对于各种道德原
则与实际情境的详细思量，苏轼之论并非如朱熹所指认的不在圣人之心与圣人之道上，在“尊道”与“解
心”的双向互动上，苏轼做出了别于理学的展现。

对现代人而言，儒释道三家虽有各自的真理系统，但均可为我们所用，而苏轼对于儒释道三家的整
合则为我们做了示范，即如何以儒家为本位，在生命历程的需求中使用释道的思想协助我们经历生命的
各种困境，得到精神的慰藉。另外，回到价值与道德息息相关的生命情境中，儒家的价值本位又绝对是
必要的。苏轼对体制与制度的重视，对各种道德原则与实际情境的详细思考，都显现出在儒家视角上透
过此角色与位置思考的必要性，以及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存在与稳定的肯定。但苏轼又绝对不认同将
道德原则或规范强制化或僵化，当主体在实际情境中，如何思考伦理原则，进而引导主体进行抉择并展
现出实际行动，这是在每个人实际人生历程中各自的真切地思索。回到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上，经典也就
因此保持了其开放性。经典带给我们的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鲜活的可供思辨的观点。维持经典诠释
的创新与活力，才是推进所谓的“传统”经典于“现代”世界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结 论

苏轼的《论语说》在经典诠释的面向，就方法论意识的探寻而言，可说不是一个具有鲜明诠释方法
与操作进路的文本，其并未特意地彰显《论语》中的某个概念，或以明确的主张贯通其中。一般所谓苏
轼思想的焦点如人性论或三教合一的特点，在《论语说》中多半是论述内容的“背景”而非重心，但不能
因此认为《论语说》没有自身特点。检视《论语说》文本，可发现一个以儒家精神为内核为本位的苏轼，

此面向正可与受佛道影响深刻而表现于文艺作品的苏轼相应。以苏轼的《论语》诠释为基础，对比历代
各家诠释，亦显现出苏轼对《论语》中的道德情境与相应的伦理抉择的多面向思考，此些论述显示出《论
语》文本提供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以及历史中的实际情境，其目的不能也不在于提供道德实践上的标准
答案，而是一方面标举出以儒家做为人之主体价值抉择根源的坚定意志，另一方面显现主体于真实的伦
理情境中，该如何进行价值抉择的复杂性，此种解析兴趣亦可说是回应于苏轼自身生命情境而显现出的
特色与视角。

延伸此思考，若将儒家伦理放置在德性论的立场上，其本身所着重的本来就不在如功利主义或义务
论般对道德原则或规范的树立，其所关注的是行为者本身的品格( 德性) 。回到《论语》文本，亦有对不
同德性间的紧张关系的描述。例如，《论语·阳货》曰: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
勇而无义为盗。”《论语·泰伯》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说
明在不同德性间的紧张关系的处理上，不该产生固定与僵化的标准，因此确实难以建立不变的伦理规
范。然这更显示出在各种德性间，主体对应之而产生的道德原则与行动，必然有某些取舍标准。在儒家
的价值体系中，仁、义、礼作为强原则，具有根源性与基础，而不同的德性或伦理原则、规范，则必须在个
人的生命情调属性与实际的伦理情境中被审慎考虑与实践，譬如苏轼在解《论语》中对“刚”与“不劝
杀”的坚持。当行为主体在伦理情境中进行抉择时，无论从德性的品格层面，还是从道德原则、规范层
面，都不免产生出两难困境，在亦趋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引导主体回到儒家精神内
核，建构主体核心价值，且透过历代各种诠释文本，透显出主体价值抉择的复杂面向，引导与锻炼主体在
价值抉择中的思辨能力，是透过苏轼《论语说》的经典诠释给予我们的反思。

(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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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立胜:《宋明儒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74 － 279 页。


